
第三章   课程组织  

3 . 1  学 习 范 畴  

 在 小 学 阶 段 ，数 学 科 课 程 共 分 为 五 个 学 习 范 畴 ，分 别 是「 数 」、

「 度 量 」 、 「 图 形 与 空 间 」 、 「 代 数 」 及 「 数 据 处 理 」 。 不 过 ，

「 数 」 和「 度 量 」 这 两 个 范 畴 在 中 学 阶 段 的 课 程 比 重 较 轻 。 此 外 ，

要 在 第 三 和 第 四 学 习 阶 段 把 某 些 学 习 领 域 纳 入 单 一 的 学 习 范 畴 亦

不 容 易 。 举 例 来 说 ， 三 角 学 在 初 中 年 级 可 以 视 作 三 角 形 的 度 量 ，

但 在 高 中 年 级 则 会 较 为 注 重 函 数 方 面 的 认 识 。 因 此 ， 较 为 合 理 的

做 法 是 把 五 个 学 习 范 畴 综 合 为 三 个 ， 即 「 数 与 代 数 」 ； 「 度 量 、

图 形 与 空 间 」 及 「 数 据 处 理 」 。  

 每 个 学 习 范 畴 的 内 容 又 再 细 分 为 多 个 学 习 单 元 和 学 习 单 位 。细

分 的 目 的 ， 一 方 面 可 在 某 程 度 上 反 映 出 性 质 相 近 的 学 习 领 域 的 相

互 关 系 ， 另 一 方 面 则 希 望 这 项 安 排 有 助 学 生 把 不 同 级 别 所 学 而 性

质 相 近 的 学 习 领 域 连 系 起 来 。 学 习 范 畴 及 学 习 单 元 的 概 览 见 附 录

I I，而 各 个 学 习 单 元 和 单 位 的 详 情 和 相 关 的 时 间 分 配 比 例 则 载 列 于
第 4 . 2 节 。  

 教 师 须 知 道 把 课 程 划 分 为 范 畴 、学 习 单 元 和 学 习 单 位 ，并 不 表

示 每 个 项 目 是 分 立 的 。 事 实 上 ， 数 学 的 概 念 是 互 有 关 连 ， 及 涉 及

多 个 范 畴 的 。 举 例 来 说 ， 「 数 与 代 数 」 范 畴 所 提 供 的 运 算 方 法 适

用 于 数 学 科 所 有 其 它 领 域 。 因 此 ， 教 师 须 设 法 令 学 生 明 白 数 学 知

识 各 个 领 域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。  

3 . 2  结 构  

 本 课 程 是 为 全 港 中 学 生 而 设 计 ，而 这 些 学 生 的 学 习 能 力 、兴 趣

和 需 要 各 有 不 同 。 为 了 协 助 教 师 剪 裁 数 学 课 程 以 迎 合 个 别 组 别 学

生 的 需 要 ， 我 们 在 整 个 课 程 纲 要 中 鉴 定 出 「 基 础 部 分 」 。 课 程 纲

要 内 的 「 基 础 部 分 」 是 指 所 有 学 生 均 应 致 力 掌 握 的 课 题 ， 其 鉴 定

原 则 如 下 ：  

1 .  该 部 分 是 课 程 纲 要 中 的 必 要 部 分 ，即 强 调 数 学 的 基 本 概 念 、
知 识 、 性 质 及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一 些 简 单 应 用 情 况 ；  

2 .  该 部 分 应 包 括 课 程 的 各 种 元 素 ， 以 保 持 其 连 贯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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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 师 可 自 行 决 定 整 个 课 程 纲 要 中 除 基 础 部 分 外 的 其 它 课 程 项

目 是 否 适 合 其 学 生 。 教 师 亦 可 酌 情 在 课 程 中 加 入 一 些 增 润 项 目 。

这 些 选 修 性 质 的 增 润 项 目 是 供 学 习 能 力 最 佳 的 学 生 修 读 ， 以 扩 阔

他 们 在 数 学 方 面 的 视 野 。 课 程 纲 要 中 非 基 础 部 分 和 部 分 增 润 项 目

的 学 习 重 点 ，在 第 4 . 3 和 第 4 . 4 节 分 别 以 底 线 或 以「 * *」标 号 ，以
方 便 教 师 参 考 。  

3 . 3  时 间 分 配  

 本 纲 要 建 议 在 中 一 至 中 三 级 ，每 周 分 配 5 节 教 授 数 学 科 ，而 在
中 四 及 中 五 级 则 每 周 分 配 6 节 教 授 。 这 是 假 设 每 节 为 时 4 0 分 钟 ，
而 每 周 有 4 0 课 节 。在 中 一 至 中 三 级 的 三 年 内 ，数 学 课 应 合 共 有 4 8 0
节 ， 而 中 四 至 中 五 级 的 两 年 内 则 应 合 共 有 2 8 0 节 。 纲 要 内 提 供 了
一 个 时 间 比 例 ， 以 协 助 教 师 决 定 某 个 既 定 课 题 项 目 教 授 内 容 的 相

若 比 重 及 深 度 。  

 从 以 下 所 列 出 的 时 间 比 例 总 额 可 见 ，每 个 学 习 阶 段 可 供 使 用 的

总 节 数 ， 除 足 以 教 授 课 程 纲 要 内 各 个 学 习 阶 段 的 全 部 内 容 外 ， 还

有 若 干 数 量 的 备 用 课 节 。 教 师 在 厘 订 教 学 序 列 和 时 间 时 ， 可 利 用

备 用 课 节 来 进 行 巩 固 性 的 活 动 或 增 润 性 的 活 动 ， 以 配 合 他 们 的 教

学 法 和 学 生 水 平 。  

 在 第 三 及 第 四 学 习 阶 段 的 时 间 分 配 如 下 ：  

学 习 阶 段  数 与 代 数  
范 畴    

课 节 ( % * )  

度 量 、 图 形

与 空 间 范 畴

课 节 ( % * )  

数 据 处 理

范 畴  
课 节 ( % * )

数 学 的 进 一

步 应 用 单 元  
课 节 ( % * )  

小 计  

第 三 学 习 阶

段 （ 中 一 至  
  中 三 ）  

1 6 2    
（ 3 9）  

1 9 2    
（ 4 6）  

6 0    
（ 1 5）  

 
 4 1 4  

第 四 学 习 阶

段 （ 中 四 至  
 中 五 ）  

1 1 3    
（ 4 2）  

8 8     
（ 3 3）  

3 5    
（ 1 3）  

3 0     
（ 1 2）  

2 6 6  

总 计  2 7 5    
（ 4 0）  

2 8 0    
（ 4 1）  

9 5    
（ 1 4）  

3 0     
（ 5）  

6 8 0  

*学 习 范 畴 节 数 占 该 学 习 阶 段 小 计 课 节 的 百 分 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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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4 校 本 数 学 课 程  

 将 学 习 单 位 以 学 习 阶 段 而 不 以 年 级 细 分 ，其 主 要 目 的 是 让 学 校

更 能 弹 性 地 设 计 校 本 数 学 课 程 ， 以 配 合 个 别 学 校 的 需 要 。 在 设 计

校 本 数 学 课 程 时 ， 学 校 可  

 决 定 整 体 学 校 数 学 课 程 及 每 一 学 习 阶 段 的 目 的 和 目 标 ；  

 选 择 课 程 纲 要 中 非 基 础 部 分 的 各 学 习 单 位 的 处 理 深 度 ；  

 按 各 课 题 逻 辑 次 序 安 排 每 一 年 级 的 学 习 单 位 ；  

 选 择 合 适 的 教 科 书 ；  

 决 定 每 一 学 年 的 学 习 活 动 ， 例 如 ， 统 计 专 题 作 业 ， 分 析 从 互

联 网 上 所 搜 集 的 数 据 或 进 行 小 组 活 动 等 ；  

 设 计 一 些 全 校 性 或 个 别 年 级 的 学 生 课 外 活 动 ，例 如 数 学 比 赛 、

数 学 期 刋 或 数 学 书 籍 阅 读 计 划 等 ；  

 决 定 如 何 评 核 和 纪 录 学 生 表 现 的 方 法 ， 以 能 回 馈 教 与 学 。  

学 校 教 师 应 留 意 以 下 原 则 来 选 择 每 一 学 年 的 学 习 单 位 ：  

( i )  学 生 的 认 知 发 展 ；  

( i i )  学 生 的 数 学 能 力 ；  

( i i i )每 一 学 习 单 位 的 学 习 重 点 ；  

( i v )学 习 单 位 之 间 的 关 系 ； (可 参 考 附 录 Ⅲ )  

( v )  数 学 学 习 在 不 同 年 级 之 间 的 关 系 ； 和  

( v i )每 个 学 年 ， 数 学 科 获 分 配 的 总 课 节 。  

  
 同 时 ，学 校 可 有 不 同 的 取 向 来 安 排 学 习 次 序 及 组 织 每 一 学 年 的

学 习 单 位 。 例 如 ， 可 安 排 学 生 先 集 中 学 习 某 一 范 畴 的 学 习 单 位 ，

然 后 再 于 高 年 级 学 习 另 一 范 畴 的 学 习 单 位 ； 或 以 缧 旋 式 组 织 学 生

之 学 习 次 序 。 学 校 亦 可 在 低 年 级 拨 出 适 当 的 课 节 以 重 温 和 巩 固 学

生 在 小 学 时 的 学 习 ， 及 在 中 学 的 五 年 内 只 教 授 课 程 纲 要 内 的 基 础

部 分 以 便 照 顾 能 力 稍 逊 的 学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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